
明溪县自然资源局文件
明自然资〔2026〕19 号

办理结果：B 类
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 7号提案的答复

吴克晓委员：

《关于规范建筑工程砂石原材料开采与保障供应的建

议》（第 7 号）已收悉，经由我单位会同工信、交通、发改

（协办单位）单位研究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

1、关于推动本地砂石矿山合理开发建议。我县目前无

砂石矿山，工程所需砂石大部分依赖外地调运。我县拟在胡

坊镇奋发村设立一处花岗岩建筑石料矿，该矿靠近元溪高速

胡坊段，方便运输。经过与有关部门审查，该矿矿区符合《福

建省明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矿区及

工业广场未与生态红线、饮用水源、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

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地质公园、世界自然遗产、湿地公

园、自然保护小区、Ⅰ级保护林等保护区重叠。目前我县正

在补充该矿的勘查工程及水工环地质工作，力争今年较短时

间内完成地质补充工作，尽快开展该矿采矿权的招拍挂工作，

解决我县砂石自给率低的问题。

2、关于统筹布局区域砂石生产体系建议。我县《福建

省明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中，按照保

障发展需求、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原则，根据矿产资源

禀赋特征、交通运输情况、区域供需平衡等因素，依法依规

避让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、生态公

益林、国有林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，远离居

民区、医院、学校等环境噪声敏感目标，避开渔塘溪等重点

流域保护范围，与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国省道保持规定的安全

距离，结合国土空间规划，统筹做好建筑用砂石矿山选址。

根据明溪县矿产资源情况，对建筑用砂石进行布局，划定 4

个建筑用砂石开采区块，开采规模需达中型以上，引导建筑

用砂石矿集中开采、规模开采。同时对于已取得立项批准文

件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批准用地红线范围内，因施工需要在建



设工期内开采砂石的，由明溪县矿协中心负责制定对每个工

程建设项目范围内多余砂石的处置方案，并由县政府召开会

议研究决定，最终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有偿处置，拓

宽砂石原料供给渠道，缓解对外地砂石的依赖度。

3、关于砂石价格与供应保障机制的建议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条：“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

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。价格的制定应当符合

价值规律，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极少数

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”及《福建省

定价目录》（闽政〔2022〕14 号）：“仅有交通运输、供水、

电力等 12 类项目由政府定价，不在政府定价范围内的项目

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调节的”等有关规定，砂石价格

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发改局每月编制 1 期《明溪重要商品价格

监测数据》，在工程建材类含碎石、细砂价格，价格数据来

源于《三明工程造价》。

4、关于规范砂石运输管理建议。根据相关规定要求，

矿山建设时矿山企业安装降尘设备并在后期作业时定期对

矿山作业面及矿山道路进行清扫洒水，减少扬尘污染；严格

落实车辆密闭全覆盖要求，强制配备密闭装置，确保运输过

程无撒漏、无扬尘，未按要求密闭的车辆一律禁止上路行驶。

同时，我县成立了道安办，对超矿山运输超载的行为进行检

查，有效降低道路安全隐患。

5、关于推进砂石产业绿色智能化建议。鼓励企业搭建

智能化生产管控平台，实现原料投放、破碎筛分、成品仓储、



物流配送全流程自动化、智能化管控，减少人工成本，降低

生产损耗，提升生产效率；通过智能化设备实时监控生产数

据与产品质量，动态调整生产参数，保障产品质量均匀稳定，

适配各类建筑工程骨料需求。同时，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

中，实施科学有序开采，对矿区及周边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

制范围内，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、开采方式科学化、资源利

用高效化、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会和谐化，促进砂石矿

山绿色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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